
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教学督导组工作办法

（2019 年 5 月修订）

一、总则

第一条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教学督导组是研究生教学的督导机构，以学生

发展为本,坚持人文关怀，对教学工作进行检查、监督、评价和指导，并及时、

客观地向学校领导、教学委员会、教学行政管理职能部门及教、学双方反馈教学

现状、教学质量等教学工作信息，提出改进教学工作的建议。

二、教学督导组构成

第二条 教学督导组由 40-50 人组成。设组长一人，由学校教学委员会主席

提名产生，设副组长 2-3 人，由组长提名产生。

第三条 教学督导组成员由教学经验丰富的在任或刚离任教师、对研究生教

学工作有独立见解，有志于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的研究生共同组成。

第四条 担任督导的教师一般应热心研究生教育事业、有丰富的研究生教学

经验、身体健康、能够坚持正常的工作。

第五条 督导组设研究生信息联络员，由督导组内研究生组员担任。负责收

集与整理督导工作信息、研究生对教学与管理的合理意见与建议，并参与部分教

学评价与管理工作。

第六条 每届研究生教学督导组任期为两年。

三、督导组成员产生方式

第七条 各培养单位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和第三、四、五条中的要求推荐 1-2

名教师或研究生，教师人数不少于 1 名。教学督导组成员名单由学校教学委员会

根据各单位推荐情况，由组长提名产生。

四、教学督导组工作职责

第八条 教学督导组工作职责

（1）指导、帮助任课教师提高教学质量；



（2）研究生教学质量评估、为教学评优提供依据；

（3）指导、评估各类研究生培养和课程建设项目；

（4）针对教学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调查研究，并完成书面报告、提

出咨询意见；

五、教学督导工作形式

第九条 定期进行听课、评教活动；定期组织教学督导工作会议，交流、总

结工作并向学校教学委员会书面报告督导工作。不定期开展校级教学督导的交流

和学习。


	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教学督导组工作办法

